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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9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铁汉生态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150 

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大埔县东片、南片区大埔角村、三洲村等27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

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EPC总承包的合同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风险提示：  

1、《大埔县东片、南片区大埔角村、三洲村等27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

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EPC总承包工程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或

“本合同”）的履行将占用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的资金，且存在不能按合同获得预期收益回报的

风险。  

2、本工程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，造成完成工期、 

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。 

3、本项目原勘察、设计、建安工程投资额约54,000万元，按大埔县社

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最终审定的EPC项目建设清单内容实施规模及

方案调整情况，调整为24,300万元，最终以大埔县财政审核确定为准。初

步估算，公司承接工程的金额约为21,215.9万元，合同结算金额按工程实

际发生量为准，存在最终结算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的风险。 

一、合同中标概况  

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铁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铁汉建设”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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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博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厦建筑”）、广东海业

岩土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业岩土”）组成的联合体（联合体以下

简称“乙方”）为“大埔县东片、南片区大埔角村、三洲村等27个省定贫

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EPC总承包”的中标单位。具体内

容详见2017年12月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的

《关于大埔县东片、南片区大埔角村、三洲村等27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

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EPC总承包的中标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177）。 

二、合同签署情况 

公司近日收到与中共大埔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、

铁汉建设、博厦建筑、海业岩土签署的《大埔县东片、南片区大埔角村、

三洲村等27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EPC总承包

工程合同》。 

三、工程发包人情况介绍 

1、该项目发包人为中共大埔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，负责人：何晋江；

地址：大埔县湖寮镇；主要职能：（一）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、市、县委

有关农村、扶贫开发工作的方针政策，研究提出全县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

战略、规划和政策建议，提出处理农村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的原则和措施。

（二）协调组织产业化扶贫工作。（三）组织、协调、服务省直、中直驻

粤单位、广州市对口帮扶单位和市县机关单位挂钩扶贫工作等。 

2、最近三个会计年度，公司与发包人未发生类似业务。 

3、发包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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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 

1、工程名称：大埔县东片、南片区大埔角村、三洲村等 27 个省定贫

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 EPC 总承包。 

2、工程地址：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。 

3、工程内容（实际工程量按实）：本项目覆盖大埔县洲瑞镇、银江镇、

百侯镇、枫朗镇、大东镇、高陂镇、光德镇、桃源镇、西河镇共计 9 镇 27

村，实施内容包括环境综合整治、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建设、绿化美化、危

房改造建设和扶持当地特色产业起步等。 

4、合同工期：2020年10月底竣工验收合格。 

5、合同价格：本项目暂定合同价格为24,300万元，初步估算，公司承

接工程的金额约为21,215.9万元。 

6、质量标准：（1）工程设计质量标准：符合现行的国家以及行业验

收规范标准；（2）工程施工质量标准：合格。 

7、合同支付： 

7.1预付款：合同签订及承包人提交履约保函后10天内，发包人应向承

包人支付签订合同价的20%作为预付款。 

7.2工程进度付款： 

7.2.1本工程按月进度付款，承包人根据监理及建设等各主管单位审定

的实际完成工程量及预算作为计算基数，每月25日前向发包人报送当月已

完工程量报表，经以上各单位确认后，发包人在次月10日前审定并支付已

完工程量80%的工程进度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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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2工程完成产值通过以上各方单位审定，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发

包人组织各单位进行验收,验收合格财审后14日内付至合同总价的97%（以

实际完成工程量计价）。 

7.2.3工程质量保修金在整体工程竣工验收合格，通过保修保养期后，

无质量问题时14日内返还全部质量保修金。 

五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 

1、本项目预估总投资为24,300万元，初步估算，公司承接工程的金额

约为21,215.9万元，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81.88亿元的2.59%。

本工程2020年10月底竣工验收合格，项目顺利实施后，预计对公司2018年

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2、公司的资金、技术、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。 

3、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，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合同对

采购人形成依赖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《大埔县东片、南片区大埔角村、三洲村等 27 个省定贫困村创建社

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        

2018 年 8 月 29 日        




